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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承华：走向主体间性的音乐美学——兼及音乐美学研究中的文
化学维度 

摘 要：音乐美学的历史发展主要有两大时期，并分别体现着两种不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在第一个时期中先

后形成音乐美学的两个阶段：客体本体论阶段和主体本体论阶段。这两个阶段又共有着一个认识论模式，即客体

中心或作品中心的模式。第二个时期是在20世纪，音乐美学开始由客体中心转向主客共建，主体在认识中的意义

逐渐凸显，体现了主客间性的新理路；20世纪后期，又进一步生发出主体间性，解决了由主客间性所带来的客观

性危机。同时，一种向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文化学诉求的浪潮在音乐学中逐渐形成，既体现了人文科学的

一种新动向，也昭示着音乐美学发展的某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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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在西方形成的。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它的真正诞生是在19世纪中期；但就学科的

内容来说，则历史更为久远，开始于古希腊。若算起来，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两千多年中，涌现了无

数音乐美学家，提出无数的音乐美学命题，书写了无数的音乐美学著作，似乎头绪极为繁复。但若真正对它们进

行梳理和概括，则会发现，在它们之中，其实有着颇为清晰的历史线索和不难察觉的发展趋向。对这一线索和趋

向进行梳理，对音乐美学研究能够起到某种启示的作用。[①] 

 

一、传统音乐美学的两大倾向 

 

在西方音乐美学中，传统音乐美学是指在传统哲学支配下的音乐美学理论，它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

大体说来，它是指从古希腊到19世纪这一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这一历程又由两个阶段交替构成，体现了在

本体论上由重客体性向重主体性的转移。 

西方音乐美学的第一个传统是追求客体性的传统。所谓追求客体性，是指把音乐的根源归结为一个客观存在

的实体，这个实体是不依赖于我们人(作为接受者、表现者的人)而存在，音乐的美即由这个实体决定。这主要包

括从古希腊起一直到大约16世纪这一时段。 

在古希腊，最早对音乐进行论述的是毕达哥拉斯学派。这个学派提出“数”的概念，认为数是万物的本体。

他们用数来解释世界万物的秩序，其中最高的秩序是和谐，这和谐就是“杂多的统一，不协调因素的协调”。世

界万事万物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变化。如何能够在万事万物的千变万化中去把握它不变

的东西，是西方思维尤其是古希腊人的一个重要的认知倾向。在这万事万物当中，毕达哥拉斯学派抓住数的关

系，把我们的世界看成是数的组合，万千世界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数的结构。“没有数或数本体，就没有任何事物

本身或它们的关系能够被理解。”[2](p15)由此出发，他们提出音乐是“数的和谐”的理论，认为“音乐是对立因

素的和谐的统一，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3](p14)主张音乐在本质上是一种数的关系。数的关系

是一种纯粹客体性的关系，是就事物本身而言的关系，它不依存于我们主体的意识和意志，不是从我们主体人的

这个角度来讲的关系。这里用以说明音乐本质的“数”与“和谐”的概念，正是哲学家们从客观世界中抽取出来

的，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他们对音乐的数与和谐本质的确认，就是通过对音响形态的客观考察和理性抽象得出

的：“音的高度依琴弦的长短而定，同时声音的高低和琴弦的长度成反比例而变化。”又：“八度的划分……是

按照和声方式分成两个不等的音程，四度：3:4和五度：2:3。”[4](p4)可见，毕达哥拉斯学派对音乐本质的探

讨，是将它作为音乐本身的内在关系对待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在“音乐本体”和形式的意义上解释音乐，揭

示音乐的本质的。在古希腊第一个提出完整的音乐美学命题的毕达哥拉斯学派，采取了从客体入手的方法，体现

了对客体性的重视。这样一个开端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无关紧要的，它清楚地预示着西方音乐美学的第一个传统

已经开始它的行程。 

来源：美学研究 日期：2008年3月11日 作者：刘承华 阅读：814



此后，几乎所有的古希腊哲学家，美学家，他们在讨论音乐时基本上都遵循着这个路子。辩证法的创始人赫

拉克利特也讲到音乐，认为音乐是模仿自然的和谐。自然界本身就是和谐的，这是此后无数自然科学家的一个基

本信念。如果自然本身不和谐，我们就不会去探讨他内在的规律、奥秘。什么是规律？规律就是和谐，规律就是

他们之间的一种法律、秩序，有秩序才能谈得上和谐。自然界有这个和谐，音乐自然也不能例外。“音乐混合不

同音调的高音和低音、长音和短音，从而造成一个和谐的曲调。”[3](p15)音乐的这种和谐，正是模仿自然和谐

(对立面相统一)的结果，是自然和谐的一种再现。原子论者德谟克利特说，我们是“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

会了唱歌”[4](p4)，也认为音乐起源于对自然的模仿。此后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人讨论音乐，在核心观点上

均未超出这个范围。柏拉图虽然有否定音乐的观念，但也承认音乐是反映宇宙的和谐，并把它看成是了解事物最

深层本质的手段。也正因为此，他提倡“正确的音乐”而反对“娱乐的音乐”，并提出衡量音乐的三个尺度：

“首先了解写什么，然后了解写得是否正确，第三，了解语言、歌唱、节奏中所做的任何描写是不是好。”[4](p

8)这种衡量标准正来自模仿中的客体性。亚里斯多德也认为音乐具有模仿的功能，但不仅是模仿事物的和谐，而且

模仿它的“特征”，并以“运动”来解释模仿的深层机理。 

“模仿”概念的提出其实具有某种必然性，因为在古希腊，所有的艺术乃至对万事万物的认识都被理解为对

客体世界的再现。科学是对客体事物的再现，是对事物的内部关系和规律的揭示。同样，艺术也是对客体的再

现，绘画是对被画的事物的再现，雕塑是对被雕人体的再现，悲剧是对发生过的行动的再现。古希腊人都倾向于

用“模仿”来界定艺术，体现了他们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的指向客体的倾向。在这个思想背景上来解释音乐，就

只能有一个选择，就是用一个指向客体的方式来表述他们的音乐思想。有论者在论及这一时期的音乐美学时，曾

将它概括为五点：“数与和谐的理论”、“模仿论”、“艾托斯学说”(即净化说)、“面向音乐本体”和“怀疑

论”。[5](p127-128)这五者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出指向客体的理论倾向。 

这样一种倾向，即使在中世纪也没有发生变化。与古希腊相比，中世纪的社会意识形态发生了重要变化，东

方希伯莱的文化传统和古希腊罗马的传统相揉合，世俗的文化被神的文化所取代，但是在音乐美学中指向客体性

这个路向没有变。为什么？因为中世纪的宗教本位不允许出现一个自我本位的意识形态，否则就会导致对神的否

定。所以，在中世纪的神学文化中，人的价值观也是指向客体的。不同的只是，他们是用一个新的终极实体——

上帝来代替以前的自然客体。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音乐也自然是神性的表现，而不是人的主观情感的表现。这

个阶段一直持续到文艺复兴时期，甚至更晚，到17世纪。在此之前，只要讨论音乐，它要么注重形式，要么注重

对世界某种客体性的再现。这已经成为西方音乐美学的一个最为久远、也最为强大的传统。 

进入文艺复兴时期，“模仿”仍然是艺术理论，包括音乐理论的一个中心术语，但它的内涵有了新的变化。

如意大利音乐理论家札尔林诺将音乐模仿的对象从宇宙的和谐扩展到人的心灵的和谐，伽利莱也把模仿的对象扩

展到对人的语言音调方面。[4](p35-36)但是，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模仿说是新旧并存，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类

是延承旧说，将音乐的模仿仍然视为‘自然’的模仿，其模仿的对象包括外部世界的自然音响、语言音调，其中

更为关注的是对语言声调的模仿；一类则企图突破音乐模仿论原有的思维窠臼，将音乐模仿的对象，同人的内在

情感生活联系起来，深化对音乐表现方式的认识。”[6](p220)[②]这是一个由客体本体向主体本体转换的过渡时

期。 

主体性音乐美学的真正起建是在17世纪。在这个关节点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是笛卡尔。笛卡尔在哲学上

虽是一个二元论者，却是一个开创新时代的人物，其开创性在于，他在西方本体论的客体性传统之外开辟出新的

主体性传统，[③]他的“我思故我在”即为这一思想的突出表现。在音乐方面，笛卡尔的观念也是同他的哲学一

致，他的“美和愉快都不过是判断和对象之间的一种关系”的论断即为例证。这个论断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即在

于它向主体性的转移。原先我们在追问一个事物的时候，主要注意力放在如何打开这个事物来看，它是什么样就

是什么样，和主体人没有多少关系。现在从“判断和对象之间的一种关系”的立场看，就意味着“美”不单纯在

客体方面，同时还维系着主体。这是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其不同就在于它突出了主体在面对客体时所具的一种能

动作用。以前主体对客体只是一种被动的再现，例如音乐体现了宇宙的和谐，我从音乐中听到了宇宙的和谐，所

以我感动愉快，这感动愉快就是客体本身的属性；现在他指出，我们对音乐的感受实际上是与各种各样的条件和

主体本身的心理准备密切相关的。“正如一条狗每逢听到小提琴的声音就挨一顿打，五六次之后，它如果再听到

小提琴的声音，它就一定号叫起来，扯脚逃跑。”[7](p267)这就说明人对事物的认知是同自己的经验密切相关，决

不是一个客体如何便如何的事情，说明我们主体在感知事物的时候是起着能动作用的。笛卡尔虽然是一个二元论

者，但由于他第一次从哲学上强调主体的作用，使他成为新的主体性时代的先驱者。 

不过，笛卡尔对音乐的论述，还只是作为一个哲学家用自己的哲学理论谈到音乐，实际上是举音乐的例子来

说明他的哲学道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音乐美学。此后，直接面对音乐来阐述自己的主体性音乐思想的人便越

来越多。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他接受毕达哥拉斯的数的和谐的思想，认为“音乐，就它的基础来说，是数学

的”。但他已经把这数的概念移置到人的心灵之中了，提出“音乐是心灵的算术练习，心灵在听音乐时计算着自



己而不自知”[4](p44)的命题,体现了音乐本体向主体性的转移。在音乐家方面，马太松可算早期的一个代表人

物。他反对用“数”的关系说明音乐，主张音乐源于情感的表现，作曲家应能准确地表现自己的情感，从而使听

者能够准确把握所表现的东西。马太松实际上是浪漫主义的前身，他的主张常常被称为“激情说”。“激情说”

标志着一种崭新的音乐美学思想的诞生，是情感论美学的滥觞。主体性阶段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情感论美学的崛

起。在18-19世纪，持有情感论美学思想的人很多，在德国除了马太松外，还有苏尔策、克劳泽等，在法国则有启

蒙主义思想家卢梭、狄德罗等。卢梭明确认定音乐“不在于对象的直接模仿，而是在于能够使人们的心灵接近于

(被描述的)对象存在本身所造成的意境。”[4](p50)这“意境”正是主体性的产物。法国的情感论美学的特点是把

音乐和人的语调联系起来。卢梭认为“旋律模仿人声的变化”，“它包含了比词语本身大一百倍的力量”，并

“作为我们的感受和感情的符号影响着我们”[4](p53)。狄德罗认为音乐“是物体的声音或情感的音节的模仿”，

并认为“朗诵”才是音乐的有生命、有思想的“模型”[4](p57)。由于语调本身就是情感的外现形式，不同的语调

往往反映的是不同的心情和个性，由此而生的音乐，自然表现着人的丰富的情感内容，从而体现出明显的主体

性。当然，他们也认为音乐可以描绘一切的景象，一切的事物，在启蒙主义思想家那里既有主体性的东西，也有

客体性的东西。主体性阶段的美学一般来说并不排除客体性的内容，但不将它放在本体的位置。 

以情感论为代表的主体性美学在19世纪达到理论的高峰。这方面应以黑格尔为代表。黑格尔认为音乐是情感

的艺术，“音乐则始终只能表现情感”[8](p335)；“适宜于音乐表现的只有无对象的(无形的)内心生活，即单纯的

抽象的主体性。……音乐的基本任务不在于反映出客观事物而在于反映出最内在的自我”。[8](p332)并指出，音乐

表现中即使有客体性的因素，此时也必然会转化为主体性内容而存在。可见，在黑格尔那里，音乐本体的观念已

经从以前的客观事物、客观世界，彻底转到了情感和内在自我，转到人的主体性方面。黑格尔之后的一个重要人

物是费尔巴哈，他的观点和黑格尔在某些方面正好相反，但在注重主体性方面则完全一致。费尔巴哈强调人本主

义，主张以人为本，把一切都放在人的天平上来衡量。这本身就是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张扬，强调主体是衡量这个

世界一切事物的尺度，并决定着这个世界的意义。他认为艺术和美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即把自己的本质

力量实现在对象上，然后再面对对象欣赏其中的自我。“你在音调里面听到了什么呢？难道听到的不是你自己心

的声音吗？”在他看来，音乐就“是情感的一种独白”[4](p121)。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理论后来又有了一种精

致的表述，那就是19世纪后期形成的移情论美学。移情论主张美是我在观照对象时把自己的情感移置到对象上去

的结果，这也是情感论亦即主体性音乐美学的一种较为典型的理论表述。 

由上可知，在17世纪至19世纪之间，西方美学和音乐美学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气象，它将艺术和音乐的本体论

从以前的客体性转到主体性上来，体现了用主体解释客体、用主体界定客体的倾向。 

音乐美学史上的客体性和主体性两大传统，表面上看是互相对立，但从更深层面上看，则体现着共同的认识

论模式。主体性和客体性，都是从本体论而言的。从本体论讲音乐美学，有两个倾向，一是把音乐的本体归结为

世界、宇宙、自然本身或音乐形式本身，总之，不在人的方面，而在人之外的某种实体，也就是客体。一是把音

乐首先看成是人的心灵和情感的表现，看成是人的自我的外化。这是两个不同的观念，也是两个不同的阶段。

[④]但是，这两个阶段又有着相同的认识论模式。这个模式是：他们都重视音乐文本在音乐活动中的独立性和决

定性地位，重视音乐文本本身的客观性和绝对性。 

我们研究音乐，在客体性阶段当然也要研究主体，不仅要研究作品，还要研究作品背后的一些因素，比如时

代背景、作者生平等。因为作品一旦创作出来，这些因素便都客观地表现在作品之中。同时，作品一旦创作出

来，它就是一个独立的、客观的存在，我们研究这个作品，也就是研究这个客观存在，它和研究者没有关系，研

究者只要如实的把这个作品里面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就行了。客体性阶段音乐美学所做的就是这样一个工作，

所抱的就是这样一个信念。在主体性阶段怎样呢？例如浪漫主义音乐是表现激情的，是以情感为本体的，是不是

从主观上体验就够了？当然不是的。从认识论上说，它和客体性阶段一样，也是将作品当作一个独立的、客观存

在的实体来对待。浪漫主义虽然认情感表现为音乐的本质，但情感一旦表现在作品中，它就是一个客观的存在，

而且是独立于我们欣赏者之外、不依存于欣赏者的存在。情感既然客观地注入到作品当中，那么，我们只需把它

客观地分析出来就可以了。从认识论上来说，作品仍然是一个纯粹客体和对象，它独立于我们之外而存在。我们

只需用同样的认识论方法去对待它，就是说把作品打开来，让它内含的意义呈现在我们面前。例如主张“激情

说”的马太松就认为，音乐作品应该“是一篇真正的演说，能够完全理解和领悟其意欲、意念、意思以及每段、

每句的语势。”[4](p75)不同的只是，以前我们要找的是作品中的和谐、形式、比例、对称等形式性要素，或所体

现的时代背景、社会事件、作者生平等社会性要素，现在我们要作的是打开作品找到作品所体现的作曲家的情

感、个性、思想等心理性要素，这些要素已经客观地表现在里面。既然已经表现在里面，它就是一个独立的、不

依存于我们接受者的客观存在。对于它，我们只需真实地解读出来即可。所以从认识论上看，主体性和客体性又

是一致的，它们其实是一个传统——文本中心的传统。 

 



二、20世纪音乐美学的维度转换 

 

到了20世纪，我们对音乐的理解维度发生了变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维度转换。这个转换分两步进行，首先是

在主客间性中解读音乐的美，然后是在主体间性中寻找音乐美学的基石。 

1．在主客间性中探索音乐美的奥秘 

20世纪的音乐美学，同20世纪的美学哲学一样，都经历了一个以主客间性为基础来解读音乐等艺术和社会现

象的阶段。所谓主客间性，是指对对象的认识不是仅仅着眼于客体，也不是仅仅着眼于主体，甚至也不是既着眼

于客体，又着眼于主体，而是倾向于在主体与客体的互相对待和关联中解释自己的对象。[⑤] 

主客间性最初体现在19世纪形成的解释学当中，但这并不意味着解释学一诞生即属于主客间性，而有一个逐

渐发展的过程。它的早期代表人物施莱尔马赫已经认识到作品的意义同接受者相关，但他更强调的是作品同其产

生时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间联系，主张接受者应该运用必要的历史知识，在自己的认识中重建那个时代的精神

氛围。这体现了主客间性的意识，但仍未摆脱以前客体性的观念。被誉为“解释学之父”的狄尔泰，也已经认识

到主体的理解在作品意义形成中的作用，认为文本的意义是通过理解和解释才能被揭示出来。但他的理解仍然局

限于对作品的历史背景的把握，对理解的意义的理解过于狭窄，导致了对理解主体的现实性的忽视，因而在认识

论上仍然趋向于传统的客体性，影响了本应加以发挥的主客间性。直到20世纪德国伽达默尔的出现，才使得解释

学理论真正进入主客间性的境地。伽达默尔尤为强调理解者在理解中的作用，虽然在人的理解中，一方面是文

本，另一方面是人的理解，文本的意义是由这两者共同建构，单纯的文本成不了作品，没有文本的理解也不是对

作品的理解。但是，在这两者当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的理解。正因为此，我们对作品才能够常解常

新，使作品成为一个开放的存在。因为只要有人类存在，只要人的理解还在，作品就会不断地生长，推出新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前期形成一股强大的立足主客间性进行学术思考的理论思潮和研究方法，而且渗透到

人文科学的许多部门，并结出丰硕的果实。 

以解释学的理论研究音乐美学的较早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的克列契玛尔。作为音乐解释学的创始人，但实际上

并不是音乐解释学的专家，只是有两篇文章提出了音乐解释学的概念和理论主张，一篇叫《音乐解释学研究的倡

议》发表于1902年；三年后，1905年他又发表了《音乐解释学研究的新倡议》。克列契玛尔的解释学思想来自狄

尔泰，仍然注重音乐作品与产生它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作者的思想和生活经历等外围因素的联系，因而客体

性倾向仍然明显，作品中心的解释方法仍占据主导地位。在通往主客间性的道路上，他只是刚刚跨进门槛，尚未

登堂入室。但是遗憾的是，以解释学的理论，特别是以伽达默尔解释学的理论来研究音乐美学，创立新的解释学

音乐美学，却至今尚未有人认真地去做，因而缺少较为象样的成果。但是，解释学对音乐美学研究的启示却是明

显而又重要的，这也是音乐美学在今后的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⑥] 

真正在主客间性方面做出音乐美学成绩的，首先是心理学音乐美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格式塔美学。格式

塔理论中最重要的范畴是“完形”、“同构”。作为心理学学派，格式塔也研究客体事物的形式，或者事物形式

中的数学关系，但它不是作纯客体的研究，不是像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那样单纯地研究事物的比例，而是结合

着人的心理测试进行研究。例如让被试者看图形或选图形，然后进行统计分析；或者给试验者一个题目，让他用

乐器或舞蹈或其它手段表现悲哀或高兴的情感，然后加以统计对比，总结出表现悲哀和高兴情感的形式特点，如

表现悲哀时线条走向通常是向下，速度通常较慢，而表现快乐则线条向上，速度较快等等。这些结论表面上看是

纯形式的，但实际上是和我们主体相对应的，是在主客关系的框架内完成的，因而具有主客间性。这样一种研

究，和古希腊那种黄金分割之类纯客体的形式研究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它是在主

客间性中建构美学理论的最为典型的代表。这个理论对20世纪后期的美学和艺术理论影响很大，美国的伦纳德·

迈尔利用心理学中的刺激、趋向反应和期待等概念对音乐意义的生成进行研究，苏珊·朗格从符号学角度对音乐

的情感意义所作的研究等，已成为20世纪音乐美学的重要成果。他们的研究都是在格式塔心理学的启发下进行

的，因而都不是从纯粹客体所作的研究，也不是从单纯情感表现方面所作的研究，而是在两者的关联中，亦即在

主客间性的框架中所作的研究。 

以主客间性解读音乐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是波兰美学家茵格尔登。他是现象学哲学创始人胡塞尔的学生，

是现象学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专门写有一部音乐美学论著，叫《音乐作品及其同一性问题》，从现象学的角

度对音乐作品的存在方式进行深入的考察。他从音乐作品存在哪里开始发问，在一一排除了音乐作品就是乐谱、

就是音响、就是感受的虚拟结论之后，向我们指出，音乐作品不是一个物质的存在，而是人的意识与文本之间的

一种关系性存在；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客体，而是在人的意识作用下的意向性客体，即存在于由人的意识和客体本

身所形成的意向性关系中的客体。它不是单纯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也不是单纯存在于音响与符号之中，而是在

两者的相互对待之中。这样的理论，毫无疑问是在主客间性当中建构起来的。 

从客体性到主体性，再到主客间性，这最后一个环节，标志着认识论的一次重要突破，也是人文科学包括美

学方法论的一次重要突破。这个突破是在20世纪前期完成的。20世纪中期起，音乐美学随同其它人文科学一起，



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又有了新的拓展。这个新的拓展，就是对主体间性的诉求。 

2．在主体间性中寻找音乐美学的基石 

从认识论来说，我们在学术研究中所提供的结论必须是能够被认定的知识。知识有一个根本的规定，就是它

必须是客观的。主观的东西不是知识，是意见。意见每个人都有，有的意见很有价值，有的却没有价值，知识是

被证明了的、具有客观性的意见。在音乐美学当中，我们经常讲趣味无争辩，但是美却有其客观性，对一首乐曲

的客观评价却有其客观性。假如我们对一个作品可以任意评价，人言言殊，无所谓正确与否，那么我们音乐学这

个学科就无法成立。音乐美学要想成为一门学科，就必须有客观性来支撑。但是，我们的美学研究在其历史进程

中渐渐由客体中心向主体中心转移，到主客间性时主体的地位和功能已经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主体的作用变得

越来越重要，而客体正慢慢地隐退。这就带来一个危机，即由学术的客观性受到威胁而使知识的信念发生动摇。

因为按照主客间性的观念，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经过我们的理解产生的，是由我们的理解赋予客体的。如何证明

我们的理解是正确的，或者说，具有客观性？是不是再退回到客体性阶段？退回是不可能的，因为主体在人的认

识活动中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即使在客体性阶段，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也是包含着主体性，只是当时人没有认识

到而已。现在已经认识到了，我们就不能无视它，更不会自欺欺人地回避它。那么，我们就只有一个选择：对客

观性进行重新审视，并追问：既然我们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包含有主体的因素，那么它是如何获得客观性，使我

们仍然保持对知识的信念的？我们发现，我们认识的客观性并非单纯来自事物的客体性，同时还来自主体之间的

一种约定和共识。这就涉及一个新的概念——“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是20世纪哲学中极为凸显的一个概念，其英文是intersubjectivity，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它又可译

为主体际性、主观际性、主体(观)通性、主体间互位、共主体性、互主体性等。主体间性就是注重从主体之间的

关系来说明知识的客观性。 

20世纪中期，主体间性这个概念在西方哲学界非常流行；90年代开始，主体间性也成为中国理论界经常出现

的词汇。既然知识的生成过程中有着主观的参与，那么如何才能保证知识的客观性，或者说建立起对知识客观性

的信念？这个问题是通过主体间性得到圆满解决的，主体间性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认识论中的客观性问题的。因

为它发现，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的客观性，实际上是靠我们主体对它的认可才得以确立的。比如对于一个作品，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评价，好象是纯粹主观的。但在我们的实际操作中，确实客观地存在着对于这个作品的评价

标准的。这个客观性是怎么来的？如果是仅仅是一个人的评价，就很难说它具有客观性；但是当很多人都有相同

或相似的评价时，它的客观性也就形成了。所以，这里的客观性不仅仅源于作品本身，同时还依赖于人们对它的

认识和理解，依赖于这些不同的认识主体和接受主体对它的需要和认知模式。换句话说，这客观性是由不同主体

所形成的共识产生的，这不同主体的共识，就是我们所说的主体间性。所以，在艺术认知过程中的这种客观性不

是一种自然的、纯粹的客观性，而是我们主体间的客观性，我们人群中的客观性，或者说是社会的客观性。事实

上，我们的艺术，包括音乐，它总是同它的享用主体联接在一起的，一旦离开它的享用主体，它的意义就会发生

变化。不同的主体间性会赋予同一作品以不同的意义，这正说明了主体间性对我们认识对象时意义生成的重要

性，说明主体间性对于认识的客观性所起的重要作用。[⑦] 

正因为如此，20世纪后期，文化人类学得到迅速的发展和传播，影响几乎遍及所有的人文学科。在我们音乐

学中，就产生了音乐人类学，后来又改名叫音乐民族学和民族音乐学。[⑧]这个新兴学科在20世纪的欧美迅速成

长，我国在80年代也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在音乐学的许多子学科中，音乐人类学是发展最快、且最富潜力的学

科。为什么？就是因为文化人类学已经告诉我们，音乐总是存在于文化之中，离开了孕育它的文化母体，音乐就

无法得到深刻的体认，音乐的意义也就无法得到深刻的昭示。任何一个音乐只有在它自身的文化环境当中才能得

到客观的评价，其价值、意义才能凸显出来。移植到另外一个文化环境中，它的意义就有可能被埋没或扭曲。这

时它即使有意义，也已经是另外一种意义。就好像把澳洲土人的音乐舞蹈搬到欧洲的舞台上去演出，虽然形态没

有大的变化，也可能引起观众的兴趣，为之叫好，但他们对其意义的体认却已有很大不同，他们所说的好与澳洲

土人的好也有很大不同。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主体间性不一样。也正因为主体间性不一样，故而也不可能存在所

谓全人类的音乐或世界音乐。[⑨]所以研究音乐，仅仅研究形态是不够的。形态，表面上看是最客观、最实在、

最可靠的，实际上并非如此。一个滑音，一个波音，一个和弦，孤立地看，它们都是空洞的存在，只有将其放到

特定的音乐情境和文化母体中去，它们的意义才能彰显出来。又如和声，中国人和西方人对于和声的感受是不一

样的，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部分听众对多声部合唱还是不很习惯，同样一个和弦，欧洲人听起来可能是和谐的，

但中国人听起来可能是不和谐的。如果研究形态就仅仅是形态，而没有将它与文化结合起来，音乐的奥秘就永远

得不到正确的揭示。当然，在音乐学的整体研究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分工，作为单个的研究者，完全可以只是

进行单纯的形态分析；但作为音乐学学科整体，却不可以缺少文化学的观念和方法，不可以没有音乐文化学的理

论平台。其实，即使是专门从事形态研究的人，拥有这个文化学平台，也是十分有益的。 

就音乐美学来看，西方在20世纪后期，那种从主客间性解读音乐的势头日渐式微，茵格尔登、迈尔那样的普



遍主义和共性化描述的倾向也风光不再。主客间性的理论正确地揭示了音乐作品的意向性存在方式和刺激-期待-

偏离式的意义生成机制，也正确地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联中解释音乐，但由于尚未确立文化和民族的观念，使

得他们的“主体”成为缺乏具体规定性的抽象存在，就好像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那样，其现实意

义和理论价值因此受到限制。但是他们将音乐维系于主体的理论倾向，却给后人以新的灵感。其实，从主客间性

到主体间性，在理论上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因为主客间性中对“主体”的重视，本身

就包含了对它进行具体化的内在张力，使“主体”获得民族性、社会性和具体文化特性，而这正是主体间性理论

所包含的内容。20世纪后期的音乐美学走上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文化学的道路，就正是沿着这一方向而行

的一个自然归宿。这个道路正是主体间性的道路，是以主体之间的作用所形成的内涵和特性解读音乐的道路。这

样一个理论走向，在20世纪后期的中国也能够窥见一些蛛丝蚂迹。早在50-60年代，李泽厚在当时的美学大讨论中

提出一个观点，认为美是客观的，但它的客观性不在它的物质性，而在它的社会性。这个观点一提出，便得到最

为广泛的响应。为什么？因为它朴素地解决了审美判断和审美经验中主体性与客观性之间的矛盾问题。这样一个

思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主体间性的观点。这个事例表明，早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美学认知就已经有了对主

体间性这个基石的需要。现在，主体间性在国内谈论得比较多了，许多学科如教育学、管理学、法学、美学等，

它们运用这一理论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在音乐学中，民族音乐学也在这个道路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并显示

了旺盛的活力和迷人的前景。相比之下，音乐美学显得明显滞后。作为理论性学科，至今为止，我们尚未对主体

间性在音乐美学上做出应有的理论回应，也很少在实践上开拓理论研究的新境域。音乐美学研究如何沉到音乐的

根部，与具体的文化情境相接通，避免始终停留在抽象的共性理论层面，应该说是目前的一个最值得关注、也是

最有潜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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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于润洋. 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10]胡寒尔. 先验现象学引论[A]. 倪梁康主编. 面对实事本身——现象学经典文选[C]. 北京：东方出版

社，2000。 

(载《艺术学研究》第1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①] 在美学界有杨春时先生的《从客体性到主体性到主体间性——西方美学体系的历史演变》(《烟台大学学报》20

04年第4期)，对西方美学主体间性的历史形成作了梳理，可参阅。本文除研究对象与其不同外，对西方美学从客体性到主

体间性的历史描述和分期亦不相同。 

[②] 这个现象其实一直持续到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故同样是“模仿”和“自然”，在本体论上可能是完全不

同的，需要仔细辨别。 

[③] 胡塞尔曾在他的《先验现象学引论》演讲中说：“笛卡尔事实上开启了一门全新的哲学。这门哲学改变了哲学

的总体风格，它完成了从素朴的客体向一门先验的主体主义的彻底转变”(《面对实事本身——现象学经典文选》，倪梁康 

主编，东方出版社2000年)。 

[④] 尽管这两个阶段并不是截然分明，而是互相交叉的，比如汉斯立克，他是19世纪中期的，但却是一个绝对的自

律论者，他认为音乐就音乐的形式，音乐的美也就在形式本身，与人的情感没有关系。这应该是一个客体性美学的一个延

伸，是客体性音乐美学在新的时代所作的新的表述。 

[⑤] 我将前面所论的客体性和主体性统称之为“主客体性”，与这里的“主客间性”相比，它突出地表现为一维单

向的认识论模式。“主客间性”一词为笔者所杜撰，能否成立，望得指教。 

[⑥] 关于这个话题，于润洋教授有较详细的论述，请参见其所著《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225-234页。 

[⑦] 应注意的是，主体间性只是对主客关系的一种补充，它只涉及人与对象关系的一方，只是人与对象关系的一部

分，而非全部，因而不能够替代主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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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关于这个学科的名称，笔者以为应该叫“文化音乐学”较为科学，因为所谓“民族”、“人类”，其真正的内

涵和特质在于文化。 

[⑨] 这并不是说，不同民族和文化中的人不可以欣赏他民族和文化中的音乐，这一点早已在现代文化中成为现实，

但你的欣赏实际上已经改变了作品的意义，这个作品已经不完全是原来的那个作品了。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去解

释他民族的音乐，那么，解释出来的一定不是这个民族音乐自身的真实情况，其中一定包含着许多的曲解和误解。但是，

这类“曲解”和“误解”又并非都是消极的，有时候，它恰恰是创造新理解、新意义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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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承华：中国音乐美学的逻辑形态——从内涵逻辑解读传统音乐美学的形态特征 

刘承华：中国艺术的“月神”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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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炼：视觉文化与理论的实践 (6月17日) 

  彭运生：“无穷之意”与“内在的雄辩” (5月26日) 

  任园园：悟觉与回旋——试论电影美学鉴赏 (5月26日) 

  王均江：现象学视域中的古希腊悲剧——从尼... (5月24日) 

  朱狄：《当代西方美学》 (5月22日) 

  刘桂荣：《徐复观美学思想研究》 (5月22日) 

  彭运生：“人物性格”概念应该被抛弃 (5月19日) 

  史红：当代舞蹈结构特点与转型的意义 (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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